
律政司司长会见传媒谈话内容（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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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资深大律师今日（十一月十日）出席香港

法律周 2023「联通世界  迈步前行」时与传媒的谈话内容：  

 

律政司司长：各位传媒朋友，大家早晨。今日是法律周最后一日，我想

藉这个机会简短地总结一下我们今次的一些成果。  

 

  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我们今次的法律周有一个主题，就是「联通

世界  迈步前行」。今次的法律周的而且确是达到了这个目标，就是让

多些人了解我们香港的法治环境，见到很多旧朋友和认识了很多新的朋

友，为香港未来的法治发展作出很深入的讨论。要特别提出的是今次我

们做了很多新尝试，亦可以说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在星期一（十一月六日），我们有（第五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

员会亚太司法高峰会。今次（参与者）来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超过五十

个司法管辖区。我也藉这个机会谈谈今次出席法律周的总体人数，线上

线下超过一万人，应该约一万一千人。  

 

  再谈星期一的司法高峰会，其实很多地方的朋友是第一次来香港，

可以举几个例子，我们有来自东帝汶的法官，亦有一些中亚地区、蒙

古、巴基斯坦、埃及，亦有来自传统地区的退休法官。在与他们的倾谈

当中我们知道大家都认为会议是非常好，对香港亦是非常正面。  

 

  在星期二，亦有一个新创举，就是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外交部

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与律政司第一次合办融通与发展法治论

坛。重点就是无论是外交部驻港公署代表或其他相关学者，都是从国际

法的角度去探讨如何应对现时在很复杂的地缘政治下的一些政治问题，

亦解释了国家对某一些其他国家的处事方法，例如是长臂管辖的一些立

场。  

 

  在星期三，当然我们其中一个重点——律政司一直在做的工作，就

是推广仲裁和调解。我们有一个创举，早上我们与上海和其他内地朋友

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下午我们除了举办讲座之外，还派发了一份关于仲

裁最新收发安排的指引和清单（与仲裁结果有关的收费架构应用指引及

清单），方便业界在听完（讲座）后，在实际工作中亦能有一个方便的

工具用好我们一些新的机制。  



 

  谈谈昨日的大湾区青年律师论坛，我们亦有新尝试。在早上有我们

香港的律师、澳门律师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或者说包括广州、澳

门和广东省的律师，三方面就同一个个案分享如何处理，处理上有甚么

分别，大家交换经验。我们亦在会场外特别设立了一个展区，让大湾区

「9+2」的城市、每一个地方的法律专业团体，都有机会介绍自己的工

作和互相交流，互相认识多些新朋友，这亦是一个新创举。  

 

  今日，当然我们法律周还未完结，今早我们仍然有其他的节目安

排，今日下午亦会谈及法治教育和国安法。我刚才在演讲中已经详细交

代，不在此再说了。  

 

  总体而言，我可以很有信心亦很欣慰地说，今年的法律周是成功

的，是疫情之后我们第一次复办，无论是实体参加人数和线上人数都比

以往多，亦彰显了香港作为国际法律服务中心的地位。在未来的日子，

律政司深受鼓舞并会更积极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说好香港的法治。我

们不单止会「走出去」，亦会举办更多类似的活动，希望来年的法律周

或其他活动，办得比今次更好，吸引更多其他朋友，无论是内地或海外

也好，都更能认识香港真实的法治环境，集思广益为我们的未来作出更

好的贡献。  

 

  我就法律周说的就是这些，希望藉这机会聆听传媒就法律周或其他

方面的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很乐意回答大家。  

 

记者：司长，早晨，首先想请教之前有一个美国制裁的讨论正进行，如

果真的制裁，是否必然会触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去启动这个机制，令有

些案件须交由内地审判？第二，现时二十三条是否已经在草拟具体的做

法和条例？何时有时间表可以给公众讨论？最后想问法律周，假如最后

美国真的会制裁，下年的法律周会否未如今年般有声有色？  

 

律政司司长：我逐个问题回答。第一个问题，大家不应尝试揣测，因为

未发生的事，我们不应该作任何揣测。但既然你问到国安法第五十五

条，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第五十五条说的是甚么。其实大家

不应该单看国安法第五十五条，我邀请大家先看国安法第四十条。重点

在哪里呢？其实整个国安法的架构反映在第四十条，一般而言，所有触

及国安法的案件，都由香港行使管辖权，譬如我们是由警方进行调查工

作，是香港警察，不是内地公安去调查；是香港律政司，不是内地检察

院去进行检察工作；是香港法院，不是内地法院审查。这是一般而言，



写得非常清楚。只不过我们有一个例外情况，在一些很特别严重的情况

下，有第五十五条，确保国家安全案件可以处理到。第五十五条写得很

清楚，是三个很极端的情况，例如有些外来势力的影响，例如国家安全

处于非常水深火热的情况，亦有一个很清晰的机制，需要由香港特区政

府或国安公署提出，还要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才会用到这个例外，所以

大家要认识清楚，第五十五条是一个例外性条款。至于会发生甚么事，

我不希望亦认为不适合作出任何揣测。  

 

  关于第二十三条，政府立场其实我们说得很清楚，正如行政长官在

《施政报告》都有提及，我们必须在二○二四年完成立法工作。我们要

尽快落实宪制责任，确保我们可以完善整套国家安全法律系统。我们正

在努力工作，至于具体时间表或其他事宜，到了适合时间，我们一定会

尽快向市民公布。  

 

记者：司长，你有否信心香港法院可以正如你所说，行使其管辖权审理

黎智英的案件？如果触发第五十五条的话，你觉得你是否需要承担政治

责任？  

 

律政司司长：正如我所说，我认为不适合亦不应该讨论一些假设性问

题。但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就是有没有信心，我可以说，我是

百分之一百有信心。为甚么呢？国安法不是今时今日才出现，回看过去

三年来，大家亦看到法官或法庭处理了不算很多但亦有大家很关注和很

熟悉的国家安全案件。我想请问大家，有哪一宗是一个理性和合理的人

可以跟我说，法官在这些案件中没有行使他们的独立审判权？没有忠于

他们作为法官的誓言，依据证据和法律判案？我很肯定答案是没有的。

如果客观事实是这样的话，为甚么我们要对香港法院没有信心呢？  

 

记者：你说现时不适合评论，是否因为你们现时还未开始考虑国安法第

五十五条的启用？究竟要到甚么时候，律政司才会开始考虑启用国安法

第五十五条？另外是第二十三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过白纸草案不是

一个最有效率的做法，其实政府现时有没有共识，如何处理第二十三条

立法？  

 

律政司司长：第一个问题，不好意思我还是重复我的答案，对于这些揣

测性，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我认为不适合亦没必要作出这方面

的揣测。关于第二十三条应如何去征求意见，其实政府在《施政报告》

都有提及，我们会适时用合适方法咨询市民大众的意见。在这一刻的而

且确未有一个最终定案，但我可以答应大家，只要我们有共识的话，一



定会尽快向公众公布，我们充分理解市民对于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关注，

我们是非常理解，亦一定会用合适方法和合理时间，聆听多点大家的意

见，争取市民大众的支持，我相信这是常理。我们都很希望除了能够达

到立法目的外，还能得到市民大众的理解和认同，这目标很鲜明，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一定会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工作。  

 

记者：司长，想问十个外国天主教领袖联署要求释放黎智英，是否向香

港法庭施压？会否影响法官审讯？另外，刚才提到第二十三条的问题，

暂时未建议用甚么形式，如何确保有充分咨询？谢谢。  

 

律政司司长：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其实不论说这些话的是甚么人、是

甚么背景、从事哪种职业或来自哪个国家，我们最关心的是内容，如果

其内容是尝试去影响我们的司法系统、影响一些进行中或即将进行的审

判，原则上来说就是绝对不可接受。因为严肃地说会构成藐视法庭，亦

是完全违反基本法治精神，是尝试干扰我们的司法制度运作。所以我们

的立场是很清晰，不论你是甚么人，我们的立场一样是谴责、一样是不

认同、一样是表示出我们最大的决心继续做好我们的工作。我亦相信这

些事情只会令整个香港的法律界和司法界更加团结，更加做好这个工

作，确保我们整个司法系统和法律系统能够依据我们一如既往的法治精

神运作。  

 

  第二个问题，其实我刚才都尝试答复了。我亦再重申，有关如何具

体或甚么时候进行咨询，当我们真的有定案时，一定会向市民大众交

代。我很理解市民大众想多点表达这方面的关注和意见，我们一定会充

分考虑。多谢大家。  

  

完  

202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